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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郑怡然

　　摘要: 学术界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很多的解释与评论。本文应用比较利益

原则,对“效用”进行全新的定义,并对恩格斯的观点作了全新的阐释,进一步论证商品交换关系不应像耗

费劳动价值论者所理解的那样为等量耗费劳动相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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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恩格斯指出,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每

个时代的人在研究商品价值的问题上,都存在有两种不同的

角度与途径。一种是强调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强调生

产、供给的作用; 另一种则强调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强

调消费、需求的作用。在近代史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生产费

用决定论和以萨伊为代表的效用决定论在争论中都不断地

得到发展,并派生出众多的价值理论。商品价值问题上的两

种对立理论的“持久战”,实际上也正说明了两种理论都含有

科学合理的成份,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片面性。恩格斯试

图克服两大对立理论中所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发出

呼吁:“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状态吧。物品的价值包含

两个要素,争论的双方都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价值

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物品是否

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

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

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①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

中又重提早年关于价值决定的论断:“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

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②恩格斯把早期使用的

“生产费用”一词修改为“劳动花费”,这只是为了避免有人把

“生产费用”误解为庸俗的“生产费用价值论”所说的“生产费

用”,同时也表明“生产费用”的原意指的就是“劳动花费”。把

早期的“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修改为“对效用和劳动花费

的衡量”,就使意思更准确明了了。

100多年来,反对和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双方,都

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误解为是耗费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

思忽视了或不承认商品的效用在商品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对

于耗费劳动价值论者的误解,我在《有效劳动价值论》一文中

已初步加以阐述。③而如何理解评价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

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是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其关键

又在于如何界定“效用”一词。为了挖掘出恩格斯观点的真理

闪光点,首先要探讨恩格斯所说的“效用”一词所具有的重要

特点。

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中有些术语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

用语,但各派政治经济学家赋予它们的含义却是不同的。恩

格斯的“效用”一词到底具有哪些与其他学派的效用概念都

不同的重要特点呢?如果我们从恩格斯观点的上下文的联系

来看,“效用”一词在质和量上具有下述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

一,它是可以和生产费用相比较的,看它“是否能抵偿生产费

用”。再根据《反杜林论》中的有关修改,又可知“效用”是可以

和“劳动花费”相比较的,是可以用于抵偿劳动花费的。这说

明“效用”与“劳动花费”在量上是可比的, 因而是同质的量;

第二,根据第一个特点,必然得出不同物品的“效用”也是同

质的量,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即“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

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如何定

义物品的“效用”使其具有上述的特点,是评价恩格斯观点的

关键。本文应用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原理,对商品“效用”

进行全新的定义,并对恩格斯观点进行全新的阐释,进一步

来论证商品交换关系不应像耗费劳动价值论者所理解的那

样为等量耗费劳动相交换, 为发展商品价值理论提供新思

路。

二、比较成本学说的基本概念
本文讨论简化为只有劳动力单一生产要素,同时生产成

本、收益等均以必要劳动量表示之。

设有生产者 1及 2,他们都可以生产产品A 及B。他们耗

费单位必要劳动量可以生产的A 及B 的数量 (绝对生产力)

分别为W 1A、W 1B及W 2A、W 2B; 或生产单位产品A 及B 所费

的必要劳动量 (绝对生产成本)分别为L 1A=
1

W 1A
、L 1B=

1
W 1B

及L 2A=
1

W 2A
、L 2B=

1
W 2B
。同时假定L 1A < L 1B、L 2A > L 2B以及

L 1A< L 2A。下面导入一些基本概念:

机会成本: 当把一定量的生产要素用于或增加某种特定

用途时,它便放弃或减少了用于其他用途可能获得的收益。

这种收益就是某种特定用途的机会成本。它可以用产品数量

或货币收益等表示。就上例来说,生产者 1生产单位产品A

的机会成本为
L 1A

L 1B
(因为生产 1 单位产品A 需耗劳动量为

L 1A ,就是放弃了L 1A劳动量用于产品B 的生产,它可生产产

品B 的数量为
L 1A

L 1B
,此即单位产品A 的机会成本)。同理,生

产者 1的单位产品B 的机会成本为
L 1B

L 1A
; 对于生产者 2来说,

其单位产品A 的机会成本为
L 2A

L 2B
,单位产品B 的机会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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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B

L 2A
。

相对成本: 两个经济单位生产同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之比

率称为相对成本。上例中生产者 1 的产品A 的相对成本

R 1A=
L 1A

L 2A
。同理其产品B 的相对成本R 1B=

L 1B

L 2B
; 生产者 2的

产品A 的相对成本R 2A=
L 2A

L 1A
,产品B 的相对成本R 2B=

L 2B

L 1B
。

前面曾假定L 1A< L 2A ,则有
L 1A

L 2A
<

L 2A

L 1A
,即R 1A< R 2A。这表明生

产者 1生产产品A 所耗费的资源较之生产者 2的要少,其产

品A 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对于二个经济单位相比较而言,产

品相对成本越低的越好。

比较成本: 某一经济单位中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之比率

称为比较成本。上例中生产者 1的产品A 对产品B 的比较成

本C1 (A öB ) =
R 1A

R 1B
=

L 1A

L 2A

L 1B

L 2B
=

L 1A

L 2A
·

L 2B

L 1B
。它等于生产者 2的

产品B 对产品A 的比较成本,即C2 (B öA ) =
R 2B

R 2A
=

L 2B

L 1B

L 2A

L 1A
=

L 2B

L 1B
·

L 1A

L 2A
。

如果某生产者的产品A 对产品B 的比较成本 C (A ö

B ) < 1,则我们说该生产者的产品A 具有比较优势。以上例

来说, 若 C1 (A öB ) <1, 即
L 1A

L 2A
·

L 1B

L 1B
<1, 则有

L 1A

L 1B
<

L 2A

L 2B
, 或

L 2B

L 2A
<

L 1B

L 1A
。这表明生产者 1的产品A 的机会成本小于生产者

2的产品A 的机会成本,产品A 是生产者 1的优势产品; 同

理,生产者 2的产品B 的机会成本小于生产者 1的产品B 的

机会成本,产品B 是生产者 2的优势产品。

人们可能需要某物品 (或劳务)。这种物品既可以由自己

生产来满足 (自给自足是人类社会处于初级阶段时各经济单

位都具有的能力) ,也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获得满足。到底采用

哪一种方式来满足,就要进行比较选择。人们的选择是以机

会成本为基础的。实现机会成本最小是人们行为方式的最重

要准则。即所谓“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弊相权取其小”。在上例

中,生产者 1应选择生产其优势产品A (因其机会成本较小)

来满足自身对产品A 的需求,并通过产品A 与生产者 2的

产品B 的交换来取得对产品B 的需求; 同理,生产者 2应择

生产其优势产品B 来满足自身对产品B 的需求,并通过产品

B 与生产者 1的产品A 的交换来取得对产品A 的需求。在这

样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每个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所获得的产

品收益,都超过了该生产者所让渡出去的产品的机会成本,

其间超过的差额本文特称为是该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所获

得的比较利益并以C 表示之。如上例设生产者 1生产XA 份

产品A (所费劳动量为XA·L 1A) ,通过与生产者 2生产的产

品B 相交换可以换到XB 份产品B ,而生产者 1让渡的XA 份

产品A 的机会成本则为
XA·L 1A

L 1B
,其间的差额XB -

XA·L 1A

L 1B

就是生产者 1通过商品交换可获得的比较利益 (以产品B 的

数量表示) ,即C1= XB -
XA·L 1A

L 1B
=

XB·L 1B-X A·L 1A

L 1B
。若换

算为生产者 1生产同量产品B 所节省的劳动量来表示比较

利益, 则记为C1AB =
XB·L 1B-X A·L 1A

L 1B
·L 1B= XB·L 1B-

XA·L 1A。对生产者 2可作同样的分析,其通过商品交换得到

的比较利益为C2BA = XA·L 2A- XB·L 2B。

比较成本学说说明了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是一个扬长

避短,优化配置生产力资源的互利行为,使分工与交换的双

方都能获得比较利益。正是人类这种自觉谋取比较利益的驱

动,商品经济才得以普遍化并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三、比较利益和恩格斯观点的联系
在说明商品交换关系的各种理论的争论中,对效用价值

论的非难集中于认为效用是纯主观的, 是无法把握和计量

的。本文应用比较利益原则对效用进行全新的定义,使其成

为客观的,可以把握和计量的,并具有恩格斯观点中所说的

效用的重要特点。

按上节的分析,倘若生产者 1及 2分别只生产他们的优

势产品,并通过商品交换来满足各自对劣势产品的需求,则

他们都有可能从交换中获益。获益的程度视交换比例而变

化。设产品A 与产品B 的交换比例为XA∶XB。对于生产者

1来说,他生产XA 份产品A 的劳动花费为XA·L 1A并以 EA

表示之,它可以换来 XB 份产品B。若生产者 1亲自生产 XB

份产品B ,则他必须花费XB·L 1B的劳动量。即生产者 1只要

用XA·L 1A的劳动花费来生产XA 份产品A ,就能通过商品交

换换到自己要用XB·L 1B的劳动花费才能生产出的 XB 份产

品B 所带来的需要的满足程度,这就是XA 份产品A 的效用

所在。因此定义XB·L 1B为XA 份产品A 的效用并以U A 表示

之。这种关于效用的定义方法是和马克思研究价值形式时所

说的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说

法相类似。即XA 份产品A 的效用表现在若亲自生产它所交

换来的XB 份产品B 时所必须的XB·L 1B劳动花费上。可见,

效用也是可以用劳动花费来衡量的。同理,对于生产者 2来

说,他生产XB 份产品B 的劳动花费为XB·L 2B并以 EB 表示

之,它可以换来XA 份产品A。若生产者 2亲自生产XA 份产

品A ,则他必须花费XA·L 2A的劳动量。即生产者 2只要用

XB·L 2B的劳动花费来生产XB 份产品B ,就能通过商品交换

换到自己要用XA·L 2A的劳动花费才能生产出的XA 份产品

A 所带来的需要的满足程度,这就是 XB 份产品B 的效用所

在。因此XA·L 2A就是XB 份产品B 的效用并以U B 表示之。

这样,对于一个人或经济单位来说,不同的物品尽管有不同

的具体有用性,但也存在着同质的东西——都能为一个人或

经济单位带来需要的满足,这就是物品的效用。而且物品的

效用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被按照某种客观的尺度——劳

动花费加以衡量的。它并不像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纯

主观的。但上述定义的效用和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以及效

用价值论的效用概念又不完全相同,它却具有恩格斯观点中

所说的效用的重要特点并有现实生产力基础。

现在推敲恩格斯所说的“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

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

用的问题”这句话。它说明只有当物品的效用大于其生产费

用时,此物品才应该也才值得去生产。反之则反。

对于生产者 1 生产的 XA 份产品A 来说, 其生产费用

EA = XA·L 1A , 其效用U A = XB·L 1B。按恩格斯观点就要求

U A > EA ,即XB·L 1B> XA·L 1A ,或

XB·L 1B- XA·L 1A>0 (1)⋯⋯⋯⋯⋯⋯⋯⋯⋯⋯⋯⋯

(XB·L 1B- XA·L 1A)正是上节所说的是生产者 1 通过商品

交换可以获得的比较利益C1AB。同理,对于生产者 2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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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 份产品B 来说, 其生产费用EB = XB·L 2B, 其效用U B =

XA·L 2A。按恩格斯观点就要求U B > EB , 即XA·L 2A> XB·

L 2B,或

XA·L 2A- XB·L 2B>0 (2)⋯⋯⋯⋯⋯⋯⋯⋯⋯⋯⋯⋯

(XA·L 2A> XB·L 2B)是生产者 2 通过商品交换可获得的比

较利益C2BA。因此,恩格斯的观点就是指出生产者只应生产

本经济单位具有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换,此时式 (1)及式 (2)

可同时成立,交换的双方都能得到比较利益, XA 份产品A 与

XB 份产品B 的交换才能顺利进行。因此恩格斯的观点实际

上已蕴含了比较利益思想。

现在探讨交换比率XA 和XB 取值范围。为方便设XA =

1,由式 (1)及式 (2)可知:

L 1A

L 1B
< XB <

L 2A

L 2B
(3)⋯⋯⋯⋯⋯⋯⋯⋯⋯⋯⋯⋯⋯⋯⋯

或设XB =1, 就有:

L 1B

L 1A
> XA >

L 2B

L 2A
(4)⋯⋯⋯⋯⋯⋯⋯⋯⋯⋯⋯⋯⋯⋯⋯

即XA 与XB 的取值只要在式 (3)或式 (4)限定的范围内,交换

的双方就都能获益,交换得以进行。式 (3)意味着与生产者 1

的 1单位产品A (XA = 1)相交换的生产者 2的产品B 的数量

XB ,应当大于生产者 1的产品A 的机会成本
L 1A

L 1B
,这样生产者

1才有比较利益可得。但XB 又要小于生产者 2的产品A 的

机会成本
L 2A

L 2B
,这样生产者 2也才有比较利益可得。否则,若

XB 小于生产者 1的产品A 的机会成本
L 1A

L 1B
,那么生产者 1还

不如自己直接生产产品B 更为有利; 而若 XB 大于生产者 2

的产品A 的机会成本
L 2A

L 2B
,那么生产者 2也是还不如自己直

接生产产品A 更为有利。对式 (4)可作类似的分析。至于实

际交换比率的确定,受商品交换双方相互需求程度等因素的

影响,本文不予细究。

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句话用公

式表示即: 价值=
效用

生产费用 (劳动花费)。现在来挖掘出其深

刻的内涵。按照前面的定义, XA 份产品A 的生产费用 EA =

XA·L 1A , 其效用U A = XB·L 1B; XB 份产品B 的生产费用

EB = XB·L 2B,其效用U B = XA·L 2A。若以V A 及V B 分别表示

单位产品A 及B 的价值,则按恩格斯上述观点, XA 份产品A

的价值为: XA·V A =
U A

EA
=

XB·L 1B

XA·L 1A
; XB 份产品B 的价值为:

XB·V B =
U B

EB
=

XA·L 2A

XB·L 2B
。产品A 与产品B 的所谓等价交换

就是XA·V A = XB·V B ,就是:

XB·L 1B

XA·L 1A
=

XA·L 2A

XB·L 2B
(5)⋯⋯⋯⋯⋯⋯⋯⋯⋯⋯⋯⋯⋯

等式两边都减去 1:
XB·L 1B

XA·L 1A
-1=

XA·L 2A

XB·L 2B
-1, 整理得:

XB·L 1B-X A·L 1A

XA·L 1A
=

XA·L 2A-X B·L 2B

XB·L 2B
, 即

C1AB

EA
=

C2BA

EB
。本

等式的 C1AB = (XB·L 1B- XA·L 1A )是指生产者 1 的 EA =

XA·L 1A的劳动花费通过商品交换可获得的比较利益,
C1AB

EA

则是生产者 1的 EA 劳动花费通过商品交换的劳动收益率;

C2BA = (XA·L 2A- XB·L 2B)是指生产者 2的 EB = XB·L 2B的

劳动花费通过商品交换可获得的比较利益,
C2BA

EB
则是生产者

2的 EB 劳动花费通过商品交换的劳动收益率。所以恩格斯

所指出的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实际是表现了商品交换双方的

劳动收益率相等的交换关系,而并非如耗费劳动价值论者所

认为的那样是等量劳动花费的相交换关系。

由式 (5)可解得: XA = (L 1B·L 2B

L 1A·L 2A
)

1
2 XB (6)⋯⋯⋯⋯⋯

或　XB = (L 1A·L 2A

L 1B·L 2B
)

1
2 XA (7)⋯⋯⋯⋯⋯⋯⋯⋯⋯⋯⋯⋯

若按传统所说的生产者 1的XA 份产品A 与生产者 2的

XB 份产品B 的交换关系是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则应该有:

XA·L 1A= XB·L 2B,于是就有XA =
L 2B

L 1A
XB 或XB =

L 1A

L 2B
XA。若

设XA =1, 则

XB =
L 1A

L 2B
(8)⋯⋯⋯⋯⋯⋯⋯⋯⋯⋯⋯⋯⋯⋯⋯⋯⋯⋯

或设XB =1, 则XA =
L 2B

L 1A
(9)⋯⋯⋯⋯⋯⋯⋯⋯⋯⋯⋯⋯⋯

由于商品交换的双方必须都能获益, 交换才能得以进

行,所以上述交换还必须同时满足式 (3)或式 (4)的要求。现

将式 (8)及式 (9)分别代入式 (3)或式 (4)就有:

L 1A

L 1B
<

L 1A

L 2B
<

L 2A

L 2B
(10)⋯⋯⋯⋯⋯⋯⋯⋯⋯⋯⋯⋯⋯⋯

及　
L 1B

L 1A
>

L 2B

L 1A
>

L 2B

L 2A
(11)⋯⋯⋯⋯⋯⋯⋯⋯⋯⋯⋯⋯⋯⋯

在现实中能满足式 (10)或式 (11)要求的情况只是一种特例。

若不能满足式 (10)或式 (11)的要求时,例如
L 1A

L 1B
≮

L 1A

L 2B
,则必

然得出L 1B< L 2B。不等式两边都乘以XB 就有XB·L 1B< XB·

L 2B。由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的关系式又知XB·L 2B= XA·

L 1A , 代入上述不等式就有XB·L 1B< XA·L 1A或XB·L 1B-

XA·L 1A<0, 即生产者 1的比较利益C1AB = (XB·L 1B- XA·

L 1A) <0 。生产者 1在这样的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中不会有

任何收益,相反的还有损益。因此这样的等量劳动花费相交

换反而是不合理的,是不能进行的。下面以李嘉图的比较成

本学说中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的毛呢和葡萄酒之间的交换

例子加以改造来具体说明前面有关的论述:

假设生产者 1和生产者 2各自生产单位葡萄酒和单位

毛呢的必要劳动花费如下表 (本文以抽象的纯数表示劳动花

费的大小) :

葡萄酒 毛　呢
生产者 1的劳动花费 L 1A =80 L 1B=90

生产者 2的劳动花费 L 2A =120 L 2B =100

此例显然
L 1A

L 1B
<

L 2A

L 2B
,因此生产者 1的萄萄酒是其优势产品;

生产者 2的毛呢是其优势产品。若生产者 1专门生产葡萄

酒,生产者 2专门生产毛呢,然后互相进行商品交换以满足

各自对本经济单位的劣势产品的需求,则在一定的交换比例

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的双方都能获得比较利益。由于
L 1A

L 1B
=

80
90

=0 189以及
L 2A

L 2B
=

120
100

=1 12,所以生产者 1的每单位葡萄

酒 (XA =1 )按式 (3)与下列范围内生产者 2的XB 份毛呢相交

换:0 189< XB <1 12,交换的双方就都能获得比较利益。获益

的程度视交换的比例变化而此长彼消。交换双方劳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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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时的 XB 值可按式 ( 7) 求得: XB = (L 1A·L 2A

L 1B·L 2B
)

1
2 =

(80×120
90×100

)
1
2 = 1103。

若认为交换双方应按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 则按式 (8)

求得XB =
L 1A

L 2B
=

80
100

) =0 18。显然 0189≮018,即不能满足式

(10)要求,这样的等量劳动花费相交换就不能达到交换双方

共同获益的目的,即只有生产者 2的比较利益 C2BA可以大于

零,而生产者 1的比较利益C1AB为负值。因此,这样的等量劳

动花费相交换是不能进行的。现将生产者 2的不同毛呢数XB

与生产者 1 的每单位葡萄酒 (XA =1 )相交换的情况列于下

表。若以XB =1, 即以生产者 2的每单位毛呢为基准,虽然计

算得出的是另一套数字, 但交换双方的相对关系仍保持不

变。

XB 018 0189 1 1103 111 112

C1AB =90 XB-80 -8 0 10 12195 19 28

生产者 1的劳动收益率
90XB -80

80
-0 11 0 01125 01162 01238 0135

C2BA =120-100 XB 40 3111 20 16172 10 0

生产者 2的劳动收益率
120-100X B

100XB

015 0135 012 01162 01091 0

四、结束语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它指的是

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

某种等质的东西。价值理论正是要说明商品交换比例的。本

来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交换的双方都同时既是生产者,又是

消费者。他不生产,就无法得到消费; 他不为了消费,也用不

着去生产。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需要。因此交换的任

何一方肯定既要考虑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劳动花费,又要考

虑交换所得的商品所带来的效用——可以等效于自己的多

大的劳动花费,而用不着顾及对方所提供的商品的实际劳动

花费到底有多大。价值正是反映交换双方的平等利益关系

——劳动收益率相等的关系。劳动、生产、供给和效用、消费、

需求本来就是同一事物 (物品的价值)的两面。当然,我们在

研究客观事物时可以将事物分解为一面、一面地分别加以研

究,最后加以综合。但若把单方面的研究发展成所谓的生产

者的价值理论,只着眼于劳动花费的补偿; 或者把单方面的

研究发展成所谓的消费者的价值理论, 只着眼于效用的满

足,则显然都是片面的。恩格斯批评了“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

开”的错误。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

点和李嘉图所开创的比较成本学说的结合,无疑地将有助于

两大价值理论的有机结合,特别是由于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劳

动量来衡量时,克服了效用评价的困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605 页, 北京, 人民出
版社,1975。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334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5。
③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载《江汉论坛》,2000 (2)。

(作者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州　350003 )
(责任编辑:金萍)

(上接第 6页)我们还要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以及由此建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和

剩余价值理论体系,都决定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只能被看作是

被转移到产品上,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

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论应被否定,而不是能完善和发展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劳动价值论”者想用生产资料创

造剩余价值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要否定

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的科学贡献,放弃马克思的剩余

价值理论。放弃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会犯拆除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误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以及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科学的理论基础的错误。

注释:
①参阅陈振羽:《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1995

( 9) ; 陈振羽《生产资料参与创造价值论质疑》, 载《当代财经》,1995

(10) ;陈振羽:《不要重犯价值理论的历史错误》,载《经济评论》,1999

(5) ;陈振羽:《生产商品的劳务不包括凝结在资料中的劳动》, 载《经
济评论》,2000 (4) ;陈振羽:《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变为社会活劳动创造
价值论评析》,载《经济评论》,2001 (1)。
②δλδσδ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版, 第 24 卷,22、22、15、

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④⑤δµδν δο钱伯海:《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载《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1993 (12)。

⑥⑦⑧χµχν χπ钱伯海:《严格区分物化劳动与资本　克服历史的
理论扭曲和疏漏》,载《近代经济研究》,1996 (5)。
⑨钱伯海:《论物化劳动二重性》,载《学术月刊》,1995 (7)。
βκβµχλ参阅陈振羽:《生产资料参与创造价值论质疑》,载《当代
财经》,1995 (10)。

βλβν βοχκδ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23 卷,225、207、
207～ 208、243～ 244、35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β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49卷,47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2。

βθ βρβσχοχρχσ钱伯海:《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创新》,
载《经济经纬——河南财经学院学报》,2000 (1)。

χ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26 卷 (Ê ) ,596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χτ参阅陈振羽:《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探讨》,载《马克思主
义研究》,1985 (4)。

δπ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文 1 版,201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δθ εµ参阅陈振羽:《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178～ 202、

178～ 202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δρε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26卷 (É ) ,58、19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

ε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25 卷,376 页,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5。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　厦门　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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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